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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祁门县春季交通运输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茶季、“清明”将至，农事活动频繁，交通运输安全风险隐患随之增加，为切实维护交通运输市场秩序，防范重特大交通安全事故发生，全力确保交通运输安全形势持续平稳，为全国“两会”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的交通运输市场环境，经研究制定《祁门县春季交通运输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工作方案》，部署开展专项整治工作。现将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贯彻落实。

附件：祁门县春季交通运输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祁门县交通运输局                  祁门县公安局
2023年3月3日                   2023年3月3日
祁门县春季交通运输违法违规行为
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茶季、“清明”将至，农事活动频繁，交通运输安全风险隐患随之增加，为切实维护交通运输市场秩序，防范重特大交通安全事故发生，全力确保交通运输安全形势持续平稳，为全国“两会”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的交通运输市场环境，经研究决定开展全县春季交通运输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现制定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深化《黄山市交通公安严厉打击非法营运行为协同治理工作机制》，坚持问题导向，聚焦行业重点领域，持续加大交通运输违法违规行为查处力度，强化协同监管、提升治理成效，进一步规范全市交通运输市场秩序，为服务广大旅客出行需要和交通运输事业发展提供坚强执法保障。
二、组织领导
[bookmark: _GoBack]为加强整治工作的组织领导，成立春季交通运输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如下：
组  长：徐毅胜、叶俊宁 
副组长：吴勇琦、高龙玉
成  员：交通各中队负责人、交警各中队负责人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交通局，冯俊同志任办公室主任，  杨吉敏同志任办公室副主任，负责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工作。
三、整治范围及重点工作
重点整治交通运输违法违规行为和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具体包括：
（一）无资质人员、无资质车辆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行为；
（二）以顺风车名义从事非法营运的行为；
（三）网约出租车变相从事跨区域班线经营等违法违规行为；
（四）旅游包车长期异地经营、不按包车牌载明事项运行、超越许可事项经营、运营时动态监控不在线等违法违规行为；
（五）班线客运车辆不按照规定线路行驶、站外带客、运营时动态监控不在线等违法违规行为；
（六）货运车辆超限超载运输，严厉打击车货总重超过75吨或超限100%以上、集中闯卡、在非现卡点采取接龙、并行、绕S弯等方式规避检查等违法违规行为；
（七）车辆非法改装、疲劳驾驶、超员载客，货车逾期未检验、逾期未报废、闯红灯、逆向行驶，货车、农用车、拖拉机、三轮车违法载人等易肇事肇祸交通违法行为；
（八）其他破坏交通运输市场秩序，危险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违法违规行为。
四、时间安排
专项整治行动自2023年3月3日开始，至2023年5 月31日结束。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春季交通运输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是贯彻落实《黄山市交通公安严厉打击非法营运行为协同治理工作机制》的重要举措。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细化具体工作举措，明确各单位负责人、具体经办人，精心部署推进，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实效。
（二）加强联勤联动。大队要深化落实交通公安常态化联合执法机制和区域联动执法工作机制，积极开展联合执法和区域联动执法，每月大队、公安交警单独组织开展不少于3次，各自牵头联合组织开展不少于1次执法检查活动，严格落实路警联合治超、非法营运协同治理等工作机制要求，加强信息抄告、失信联合惩戒等制度执行，推动形成部门协同、区域联动、公众参与、社会共治的工作格局。
（三）严格规范执法。各单位要严格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切实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坚持执法过程公开。做到执法过程皆留痕，自觉接受群众监督；严格执法形象。执法过程服装整洁、保持热情温和的态度，做到文明执法、人性化执法；严厉打击恶意违法行为，对蓄意冲卡、闯关，逃避执法检查的违法行为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追根溯源，对违法行为人和车辆依法严肃处理；同时要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引导和鼓励公众举报交通运输违法违规行为。在行业乱象治理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依据同一违法行为违反多个法律规范应当给予罚款处罚的，按照罚款数额高的规定处罚原则，进行案件处理，依法取缔利用微信平台从事非法营运的行为，同时加强对案件查处的后续处理工作。
（四）强化信息报送。专项行动期间，各成员单位要建立工作进展情况沟通机制，将专项行动工作联络员姓名、联系方式于3月8日前报送至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时定期报送阶段工作情况，每月底前上报本月工作开展情况。行动结束后，各单位要及时总结经验做法，于5月31日前，将行动总结、图片资料及查处案例汇总后报送领导小组办公室。
（五）加强舆论宣传。各单位要积极发挥有关行业协会、基层社区乡镇等组织作用，及时收集问题线索，着力营造交通运输违法违规行为和易肇事肇祸交通违法行为治理的良好氛围。要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多渠道宣传道路运输相关法律法规，要广泛普及交通运输违法违规行为和易肇事肇祸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性，加大对典型案例曝光力度；要畅通投诉举报渠道，依法受理涉及交通运输违法违规行为的投诉举报，鼓励群众广泛参与，接受社会监督，提高专项行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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